
房屋租赁协议

出租方（以下简称甲方）：嘉兴市南湖新区管理委员会
承租方（以下简称乙方）：嘉兴xx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根据国家有关规定，本着自愿、平等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甲乙双方就出租、承租的相关事宜，达成如下协议。

第一条  房屋的坐落、面积 

1、出租房屋地址：

xxx。 

2、出租房屋面积共10平方米。 

第二条  租赁期限、用途 

1、该房屋租赁期自     年    月   日起至   年    月    日止。 

2、乙方向甲方承诺，租赁该房屋作为办公用房使用。 

3、租赁期满，甲方有权收回出租房屋，乙方应如期交还。 

第三条  房屋月租金为15元/平方米/月，租金一年支付两次，每半年支付一次，须提前一个月支付。若乙方拖欠租金达两个月以上，甲方有权收回房屋并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。

第四条  租赁期间，乙方正常使用水电费由乙方承担。 

第五条  未经甲方同意，乙方不得转租、转借承租房屋。 

第六条  本协议自双方签（章）后生效。 

第7条 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

甲方：嘉兴市南湖新区管理       

委员会

 乙方：xxx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